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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

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金属”）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5

年 10月 9日通过书面形式召开，提请债权人及出资人通过非现场书面表决议案

《重整计划草案》并核查债权，表决票需于 2025年 11月 10日 16:00前通过通

信、电子邮件、微信、纸质邮寄等方式进行送达。由于公司股东会延期召开，经

公司申请出资人组的表决票需延长至 2025年 11月 14日 17:00送达。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出资人在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拟发表同意表决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一、苏州爱康金属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组

该组别有表决权的为三人，苏州市东山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其代表的表决权总额为

122,250,471.79元。

截止 2025年 11月 10日 16:00，苏州市东山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未投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投反对票，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投同意票。此

外，苏州市东山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其清偿

方案涉及留债故需留债权利人一致同意，该组别方通过。

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别表决结果：未通过。

（二）普通债权人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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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非现场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

则》，采用非现场形式表决的均视为参加了债权人会议。普通债权人组应到会人

数为 155家，应到会的有表决权的人数为 136家，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权额为

697,689,165.28元。

实际收回表决票共计 110张，其中有效表决票 109张，无效票 1张。109张

有效票中，赞成票 85张，反对票 24张。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数的比例为 77.27%，赞成票数代表的表决权额占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比例为

17.7464%。

故普通债权人组别表决结果：未通过。

（三）出资人组

出资人组中享有表决权的家数为 1家，表决结果为反对。

故出资人组别表决结果：未通过。

综上，目前出资人组、普通债权人组及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均未表决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

债权人、债务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依据企

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应

自收到管理人决议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书面告知管

理人。

二、风险提示

苏州爱康金属破产重整期间，管理人将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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